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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政府关于韶关市武江区
2025 年度第八批次城镇建设用地

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韶武府征补告〔2025〕14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

十八条，《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我府组织编

制了韶关市武江区 2025 年度第八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项目征地补

偿安置方案，现将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拟征收土地位于韶关市武江区西联镇甘棠经济联合社范围

内，具体位置详见附图。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

次征收土地目的为提升甘棠工业园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园区交通

运输的需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

（二）项规定，属于“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

用地的”情形。

三、土地现状

（一）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拟征收土地现状为：

拟征收韶关市武江区西联镇甘棠经济联合社集体所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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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95 公顷（7.9425 亩）。其中，农用地 0.2189 公顷（3.2835

亩），含林地 0.1059 公顷（1.5885 亩）、草地 0.1126 公顷（1.6890

亩）、其他农用地（不含坑塘水面）0.0004 公顷（0.0060 亩）；

建设用地 0.3106 公顷（4.6590 亩）。

（二）根据用地报批要求，上述拟征收土地报批地类为：

拟征收韶关市武江区西联镇甘棠经济联合社集体所有土地

0.5295 公顷（7.9425 亩）。其中，农用地0.4850 公顷（7.2750 亩），

含耕地0.1813 公顷（2.7195 亩）、林地0.1371 公顷（2.0565 亩）、

草地0.1661 公顷（2.4915 亩）、坑塘水面0.0001 公顷（0.0015 亩）、

其他农用地（不含坑塘水面）0.0004 公顷（0.0060 亩）；建设用地

0.0278 公顷（0.4170 亩），未利用地0.0167 公顷（0.2505 亩）。

四、补偿方式和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根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韶关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

价成果的批复》（粤自然资函〔2024〕109 号）的规定，土地补

偿费及安置补助费标准如下：
单位：万元/公顷

土地类别 土地补偿费标准 安置补助费标准 合计

耕地 48.4500 48.6000 97.0500

林地 21.8025 21.8700 43.6725

草地 21.8025 21.8700 43.6725

坑塘水面 48.4500 48.6000 97.0500

其他农用地（不含坑塘水面） 21.8025 21.8700 43.6725

建设用地 48.4500 48.6000 97.0500

未利用地 19.3800 19.4400 38.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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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

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按《韶关市浈江区、武江区征收

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韶府规审〔2024〕3 号）

的规定执行。

五、安置方式和社会保障

（一）货币安置。有关费用已包含在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

费中。

（二）留用地安置。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

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安置管理工作的意见》（粤府办〔2016〕

30 号）和《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韶关市浈江区、武

江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安置管理工作的意见》（韶府办

〔2016〕82 号）的规定，按实际征收土地面积的 15%，按照 30

万元/亩，折算货币补偿方式安排留用地。

（三）社会保障。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

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21〕22 号）、《韶关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进一步明确韶关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的通知》

（韶府办发函〔2021〕179 号）等有关规定，核定该项目按全市

平均每亩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 2.8459 万元的 33%比例计提

征地社保费，即每征一亩地按 0.94 万元的标准一次性计提征地

社保费，预存入“收缴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过渡户”，费用

合计 7.46595 万元，专款用于被征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补贴。



- 4 -

韶关市武江区 2025 年度第八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项目涉及的被征

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集体统一经营土地。

六、其他事项

（一）公告时间：2025 年 11 月 19 日至 2025 年 12 月 19 日

（不少于 30 日）。

（二）补偿登记期限和方式。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及相关权

利人应当在 2025 年 11 月 19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 日内，持集体

土地所有权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集体土地承包合同及身份证

等证明材料至韶关市武江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中心（地址：韶

关市武江区建设路 49 号；联系人：林建宇；电话：0751-8610112）

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请相互转告。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

其补偿内容以经确认或者公示的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三）异议反馈渠道。对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请

于 2025 年 12 月 4 日至 2025 年 12 月 10 日内持土地权属证明材

料等向韶关市武江区自然资源局提交书面意见。异议提交地址

为：韶关市武江区惠民南路 42 幢（联系人：李健，联系电话：

0751-8776597；邮编：512000）。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面意见

的，视为无异议。我区将在收取意见后，对符合《土地管理法》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规定条件的，

依法依规组织听证。

特此公告。

附件：1.韶关市武江区 2025 年度第八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项

目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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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韶关市武江区 2025 年度第八批次城镇建设用

地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

3.韶关市武江区 2025 年度第八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项

目征收集体土地示意图

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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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韶关市武江区 2025 年度第八批次城镇建设
用地项目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

为实施韶关市武江区城镇建设规划，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

改善城市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我区拟征收韶关市武江区西

联镇甘棠经济联合社属下的集体土地 0.5295 公顷。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以

及《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等精神，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制定本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具体如下：

一、征收集体土地情况

（一）拟征收韶关市武江区西联镇甘棠经济联合社属下的集

体土地 0.5295 公顷，现状地类为农用地 0.2189 公顷，含林地

0.1059 公顷、草地 0.1126 公顷、其他农用地（不含坑塘水面）

0.0004 公顷；建设用地 0.3106 公顷。

（二）根据用地报批要求，上述 0.5295 公顷的报批地类为

农用地 0.4850 公顷[其中耕地 0.1813 公顷、林地 0.1371 公顷、

草地 0.1661 公顷、坑塘水面 0.0001 公顷、其他农用地（不含坑

塘水面）0.0004 公顷]；建设用地 0.0278 公顷；未利用地 0.0167

公顷。征地补偿费用根据报批地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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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征地补偿标准及费用
单位：公顷、万元

单位 土地类别 面积
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

小计
补偿标准 补偿金额 补偿标准 补偿金额

韶关市

武江区

西联镇

甘棠经

济联合

社

耕地 0.1813 48.4500 8.784 48.6000 8.8112 17.5952

林地 0.1371 21.8025 2.9891 21.8700 2.9984 5.9875

草地 0.1661 21.8025 3.6214 21.8700 3.6326 7.2540

坑塘水面 0.0001 48.4500 0.0048 48.6000 0.0049 0.0097

其他农用地（不含

坑塘水面）
0.0004 21.8025 0.0087 21.8700 0.0087 0.0174

建设用地 0.0278 48.4500 1.3469 48.6000 1.3511 2.6980

未利用地 0.0167 19.3800 0.3236 19.4400 0.3246 0.6482

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 34.2100
补偿方式为货币，土地

补偿费补偿支付对象

为韶关市武江区西联

镇甘棠经济联合社，其

余补偿费用由被征地

村委或村小组转付需

安置补偿对象。

青苗补偿费 青苗补偿以实际清点为准

地上附着物补偿
经现场踏勘，该项目用地无地上附

着物，不涉及地上附着物补偿

以上土地面积合计 0.5295

以上补偿金额合计 34.2100

三、安置情况说明

为妥善安置被征地农民，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产生活，本项

目将根据《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韶关市浈江区、武江

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安置管理工作的意见》（韶府办

〔2016〕82 号）的规定，在建设用地批准后按征地面积 15%的比

例以折算货币方式进行留用地安置，以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原有生

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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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韶关市武江区 2025 年度第八批次城镇
建设用地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

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7〕14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

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粤府办

〔2021〕22 号）和《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明确韶

关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的通知》（韶府办发函〔2021〕179

号）有关规定精神，拟定韶关市武江区 2025 年度第八批次城镇

建设用地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如下：

一、对韶关市武江区 2025 年度第八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项目

涉及的被征地农民实施社会养老保障。

二、征地社保费补贴对象。韶关市武江区 2025 年度第八批

次城镇建设用地项目涉及的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集体

统一经营土地。

三、征地社保费筹集。征地面积 7.9425 亩，按全市平均每

亩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 2.8459 万元的 33%比例计提征地社

保费，即每征一亩地按 0.94 万元的标准计提征地社保费，需计

提费用 7.4659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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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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